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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
階段 

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
作業
期限 

權責機關 

受 

理 

階  

段 

 

1. 受 理 申

請/變更

委 託轉

帳 納稅

約 定申

請書 

約定案件納稅義務人以本人、配偶或受

扶養親屬之存款帳戶、委託存款立帳機

構代繳稅款，應填寫申請/變更/終止委

託轉帳代繳（領）稅款約定書【（民）表

一】，向存款立帳機構或本府稅捐稽徵處

提出申請，或利用定期開徵繳款書所附

印之委託轉帳代繳稅款約定書廣告回執

聯填妥存款人資料寄回。  

隨到

隨辦 

企劃服務

科、各業務

單位、各分

處 

審 

核 

階 

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1核對帳

戶及身

分證字

號是否

正確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壹、金融機構或郵政儲金匯業局收受申

請/變更/終止委託轉帳代繳（領）

稅款約定書【（民）表一】，經核對

存款人帳號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
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無誤後，將約

定書除留存一份備查外，應分送本

府稅捐稽徵處辦理。 

貳、稽徵機關受理存款人申請/變更/終

止委託轉帳代繳（領）稅款約定書

【（民）表一】或定期開徵繳款書所

附印之委託轉帳代繳稅款約定書廣

告回執聯，應先加以審核，除調閱

稅籍主檔核對存款人填寫之管理代

號是否正確外，並應核對納稅義務

人身分證統一編號（營利事業統一

編號）是否與稅籍主檔相符。 

參、前述轉帳約定書涉及外縣市者，應

影印該約定書 1份逕函送有關機關

辦理。 

隨到

隨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企劃服務

科、各業務

單位、各分

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2補正 審核時發現申請/變更/終止委託轉帳代

繳（領）稅款約定書【（民）表一】存款

人帳號或納稅義務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

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資料不全者，應

向納稅義務人查詢補正。 

隨到

隨辦 

企劃服務

科、各業務

單位、各分

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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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
階段 

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
作業
期限 

權責機關 

審 

核 

階 

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是否為

新申請

案件 

稽徵機關受理申請/變更/終止委託轉帳

代繳（領）稅款約定書【（民）表一】，

區分申請或變更案件。 

隨到

隨辦 

企劃服務

科、各業務

單位、各分

處 

4.1建檔 

 

 

 

壹、申請/變更/終止委託轉帳代繳（領）

稅款約定書【（民）表一】上之管理

代號及納稅義務人國民身分證統一

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與稅籍主

檔不符者，應查對更正後再建檔。 

貳、由負責轉帳納稅業務之承辦人員完

成建檔。 

叁、新增案件於建檔時需登錄輔導人員

代號。 

肆、前述申請委託轉帳約定書涉及監理

站燃料費者，應將約定書第二聯函

送監理站建檔。 

伍、同意使用牌照稅約定轉帳通知以歸

戶方式寄送者，應影印該約定書 1

份送業務單位建檔。 

收件

起 6

天內

完成 

(核

稅開

徵關

檔期

間除

外) 

 

資訊科、消

費稅科、 

各分處 

 

 

4.2變更 壹、申請/變更/終止委託轉帳代繳（領）

稅款約定書【（民）表一】上之管理

代號及納稅義務人國民身分證統一

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與稅籍主

檔不符者，應查對更正後再建檔。 

貳、由負責轉帳納稅業務之承辦人員完

成更檔。 

5.手機簡

訊或電

子郵件

新增申請案件於每週五由手機簡訊或電

子郵件回覆。 

每週

五 

資訊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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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
階段 

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
作業
期限 

權責機關 

審 

核 

階 

段 

回覆申

請案件 

6.郵寄預

留存款

通知單 

資訊科於各稅核稅前 10天，委託郵局列

印預留存款通知單應包含稅目、稅額、

課稅標的、扣繳日期及轉帳機構別由郵

局寄送通知納稅義務人。 

各稅

開徵

前 10

天 

資訊科 

7.扣款是

否成功 

資訊科應於收到郵局或承辦之金融輔助

業者之回報檔後，就扣款成功且納稅義

務人申請核發紙本繳納證明書之部分，

挑檔予郵局列印轉帳繳納證明。無法提

兌案件列印轉帳無法提兌清單及繳款書

送交業務單位辦理展延限繳日期。 

各稅

開徵

期結

束後

6天

內 

資訊科 

結 

案 

階 

段 

 

 

 

 

 

 

8.1扣款成

功 

資訊科就扣款成功部分，如納稅義務人

前已申請以電子方式傳送轉帳繳納證

明，則將 e-mail寄出；如納稅義務人前

已申請核發紙本繳納證明書，則轉檔交

由郵局列印並寄送給納稅義務人。 

各稅

開徵

期結

束後

10天

內 

 

 

 

 

 

資訊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8.2寄送繳 

款書 

 

 

 

 

壹、屬媒體作業部分，資訊科應列印轉

帳無法提兌清單、繳款書及通知函

送交業務單位（或產製轉帳無法提

兌檔給郵局補印稅單）辦理展延限

繳日期後統一郵寄。  

貳、非財金公司連線部分(人工作業)則

依各行庫退還之繳款書轉送所轄之

分處業務單位，另行送達取證。 

 


